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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68 年訂定中獎獎額不超過 2,000 元免予扣繳的標準以來，迄今未曾調動過。但當時愛國

獎券最高獎金額僅 1,000 萬元，與目前公益彩券開出最高獎金額 23.6 億元相差超過百倍！

爰建議立即修正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」，在扣繳率標準上也同步反應物價變化。 

（二十四）本院林委員國正，鑒於近日出現日本帶有輻射物質疑慮之食

品輸入國內情事，凸顯出衛福部於境外食品進口處理上，前

端控管不足、後端管理資源缺乏之狀況。本席在此要求行政

院應督促衛福部與財政部落實對於日本食品進口把關，除應

要求日本食品於進口報驗時應檢附日本官方出具之輻射檢測

報告並標示產地來源之規範，同時亦應加強抽檢強度以及檢

討台灣關務人力不足狀況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據報載，在日本每年 63 萬件輸台食品中，約有半數近 30 萬件都是從基隆港進入台灣，平

均一天超過 800 批次，但基隆港實際進行抽驗的人力只有 14 人，導致抽檢人員時常疲於奔

命，增加抽檢品質隱憂。 

二、台灣在目前對於日本進口食品的抽驗上，雖有禁止 5 縣市食品輸入的規範，但尚未要求附

上「原產地證明」和「輻射檢驗證明」，以致抽驗時無法比對確認，致使抽驗效益降低，

讓不肖廠商得以趁隙將帶有輻射物質食品引進國內，危害食安。 

（二十五）本院林委員國正，鑒於衛福部於去年十月發出針對日本食品

輸入台灣需標明產地之預告後，即無積極動作，以致期間仍

有帶輻射物質疑慮之食品輸入國內，衛福部此番縱放進口業

者，罔顧人民健康，除造成民眾對於食品安全感到不安，也

再次凸顯出衛福部在食品安全把關部分之行政怠惰。本席在

此要求行政院應督促衛福部與食藥署落實對於日本食品進口

把關，並在一週內正式公告日本食品於進口報驗時應檢附日

本官方出具之輻射檢測報告並標示產地來源之規範。爰此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衛福部於 103 年 10 月 28 日預告「日本輸入生鮮冷藏蔬果、冷凍蔬果、活生鮮冷藏水產品

、冷凍水產品、乳製品、嬰幼兒食品、礦泉水或飲水、海草類及茶類製品、糖果、餅乾、穀類

調製品等食品（貨品分類號列表如附件）報驗時，需檢附日本官方出具之輻射檢測報告，始得


